
附件2 

沈阳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承办相关活动奖励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《沈阳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政策

措施(新修订)》精神,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广泛参与人才服务及

行业创新活动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奖励范围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的,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

可证或已办理业务备案,且年审合格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

第三章 奖励条件及标准

第三条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沈承办符合条件的人才服务

及行业创新方面的创新创业大赛、招才引智、团队项目对接、行业

专题会议等活动,根据活动范围、规模、取得成效制定评审办法,进

行综合评价,每年评选总量不超过20个活动,按总量排名的

30%、30%、40%,分别给予6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奖励。每个机构

每类活动最多申报一项。对于落地项目,需向市级人社部门报备,

满一年后,落地效果获得主办单位认可,再给予一次性5-10万元

活动奖励。

评审事项主要从活动范围、类型、宣传、规模、取得成效等方面

进行综合考量,规模包括参赛项目数量、企业数量、场地面积等,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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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包括社会效果、行业效果、引才效果。

第四章 申报程序及所需要件

第四条 申报程序:每年5月底前,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向所在区、县(市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上一年度

活动奖励情况申请,并对当年已开展或拟开展的活动进行报备。

区、县(市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受理申报材料,对上一年度申请

材料进行审核,并对当年度拟开展的活动项目进行跟踪、核验。

第五条 所需要件:

(一)《沈阳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办相关活动奖励申报

表》(附件2-1),《沈阳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办相关活动报

备表》(附件2-3);

(二)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,通过网络方式

可查询的,可自行打印留存;

(三)承办上一年度人才服务活动的相关证明材料。包括相关

活动的宣传方案,活动规模,取得成效,活动总结。

(四)对于落地项目,一年后,需提供获得主办单位认可证明,

及相关材料。

第五章 资金审批流程

第六条 资金审批流程:区、县(市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

条件合格的形成推荐意见,8月底前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。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定,经评定通过且

公示无异议的,上报市政府,申请资金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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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资金拨付: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市财政部

门申请,市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拨付申请单位。

第八条 资金来源:所需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1:1的比例

共同承担,由市财政部门先行全额垫付,区县应承担的资金通过财

政年终结算方式上解。

第六章 组织实施

第九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政策组织实施;市、区

两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和拨付工作;区、县(市)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负责申报受理、审核、实地核验工作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2-1.沈阳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办相关活动奖励

申报表

2-2.沈阳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办相关活动奖励

资金明细表

2-3.沈阳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办相关活动报

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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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年度沈阳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承办相关活动奖励申报表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开户行名称

开户行账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承办活动情况

每类活动，最多申报一项：1.创新创业大赛 项 ;2.招才

引智活动 项;3.团队项目对接 项；4.行业专题会议

项。本单位承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参评材料真实、

准确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盖章

年 月 日

区、县（市）

人社局意见
盖章

年 月 日

市人社局

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申报单位、区县（市）人社部门、市人社部门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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